附件1
2023年度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全会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四川大学和自贡市人民政府校地合作，设立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专项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校地科技合作专项）。校地合作专项旨在聚焦自贡市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要求，坚持发展目标引领和创新需求导向，注重合作双方优势互补、互惠共济，通过组织实施一批具有较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技项目，切实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双向发力，为支撑引领自贡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力。

二、支持类别、方式及绩效目标

项目类别：2023年度校地科技合作专项分为：科技合作研发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软科学项目三大类。其中，科技合作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两类项目里面，又划分为特别重大项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四小类。

支持方式：2023年度校地科技合作专项采取前补助方式支持。项目支持总数原则上不超过30项。支持特别重大项目每项不超过200万元（不超过1项）、重大项目每项不超过100万元（不超过2项）、重点项目每项不超过50万元、一般项目每项不超过30万元。其中，支持“现代农业”（每项不超过20万元）、“人口与健康”（每项不超过10万元）、软科学项目（每项不超过10万元），原则上各不超过2项。

绩效目标：以四川大学和自贡市校地合作为基础，以“川大所能”服务“自贡所需”，重点培育和扶持具有发展潜力和示范效应的科技合作项目。通过科技合作项目实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10项、申请专利不少于10项、升级或新建创新平台1个、促进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5至8项、培育科技人才20人。

三、项目申报领域

结合自贡市产业发展和社会民生科技创新，以下15个申报领域及技术需求供申报主体参考。
（一）传统优势产业

1.装备制造

高效节能锅炉、大型长距离运输机械、特种泵阀设备、数控智能机床、电力配套设备等细分领域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智能制造、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绿色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示范，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2.能源化工

盐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等工艺及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研发，天然气、页岩气及附产物等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3.材料工业

高性能金属及复合材料、高分子及复合材料、碳基及复合材料、稀土陶瓷新材料等新产品开发和工艺迭代，先进材料技术及产品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能源化工、绿色建筑等场景应用示范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4.食品饮料

复合调味料无添加保鲜技术、智能化生产技术、材料等关键技术研究，食品加工低盐低温冷链发酵技术，盐帮菜香辛料原料储藏保鲜及加工包装机械，功能饮料、白酒、油茶加工技术等研究及示范应用，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二）新兴产业

5.新能源

钠电及钠电储能全产业链（含锂电、光伏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钠（锂）离子电池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精密结构件材料和工艺，钠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充放电安全、动力电池循环利用，钠离子电池在低速电动车、家庭储能、电网储能等场景应用示范，卤水提锂综合开发利用，超薄光伏玻璃、光伏组件、胶膜及背板材料和工艺等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

6.新材料

“盐—氯碱化工—氟化工—新材料及其制品”全产业链技术研发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氯碱化工材料、氟化工材料、碳基新材料、高性能氟材料、合金新材料等新工艺研究、新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

7.无人机及通航 

无人机及通航产业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无人机及零部件、航电系统、整机制造，无人机在大气探测、农林植保、警务航空、应急救灾场景应用示范等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

（三）未来产业

8.人工智能
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5G等下一代通讯技术及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出行、工业制造、诊疗医养等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示范，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9.医药健康

氯、氟、硅基高端化学药药物、生物医药、中医药药物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医疗仪器设备、医疗器械研发与应用，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10.文化创意

盐文化、盐帮菜文化IP研究与开发，灯饰灯艺材料、仿真恐龙新材料、彩灯智能控制与模块化生产等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盐雕、土陶艺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11.清洁能源

新型太阳能、生物质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风能、潮汐能、太阳能）清洁制氢技术，氢能制备、加氢站安全技术与核心设备国产化、大规模长距离安全储运氢技术、页岩气开采含盐废水蒸发结晶零排放净化技术、天然气开采废水综合利用技术及装置等相关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12.航空货运

     货运航空运输技术和货物仓储设备研发与应用，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物流网络技术开发与应用，新一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在航空货运产业领域的应用示范，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四）农业农村及社会科技发展

13.现代农业

农、林、畜、水产的新品种、绿色安全生产技术及新模式，粮经饲统筹核心品种选育及关键技术、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及农机装备、新型高效农用灌溉设备技术，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14.人口与健康

开展重大传染病和地方常见病的精准诊疗技术研究，精神分裂症识别、预警和干预模式研究，青少年、老年等重点人群健康因素筛查和干预模型研究，多发疾病、地方特殊疾病等的基因诊断、分子诊断、基因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细胞医学、生殖医学和特效中医中药疗法临床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15.软科学
围绕自贡建设“两市两城”，实施“融圈强极”“工业强市”“文旅兴市”“城乡融合”特色发展战略，支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成渝中线科创走廊，以及生态环保、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公共安全、人才发展、社会民生重要领域等方面的研究。

四、支持范围和申报要求

自贡市项目承担单位申报2023年度校地科技合作专项不超过1项，各方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不超过1项。特别重大项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之间的项目立项不根据评审结果进行调剂。科技合作研发、成果转化、软科学三大类项目的支持范围和申报要求如下：

（一）科技合作研发项目
1.支持范围

围绕本指南第三部分申报领域第1至第14项，支持聚焦重大技术需求，开展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技术研发、产业技术创新，承载领先技术的创新产品联合研发及应用示范等。

2.申报要求

（1）自贡市注册运营的企事业单位（高校除外）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与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申报；双方签订相应的项目合同协议，知识产权归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没有法律纠纷。

（2）第一承担单位为企业的，须提供一定金额的自筹经费。特别重大项目与重大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2：1，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内或行业领先水平；重点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1 ，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内或行业先进水平；一般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1 ，项目技术能解决目前企业的关键技术难题。

（3）按要求规范填报《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研发项目申报书》。经费必须设立专账，专款专用。

（二）成果转化项目

1.支持范围

围绕本指南第三部分申报领域第1至第14项，支持川大专家（团队）的科技成果或双方联合开发的科技成果在自贡转移转化。支持自贡传统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的中试放大、技术熟化、工程化配套等产业化前端项目，以及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良好、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2.申报要求
（1）自贡市注册运营的企业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与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申报；双方应有明确项目合作形式（如合作开发、技术转让等），并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知识产权归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没有法律纠纷。其中，自贡市申报单位上年度销售收入应达到1000万元以上（提供上年度企业审计报告），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2:1。

（2）项目符合本指南要求，有较好基础和一定技术成熟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明确的熟化、转化任务和目标，符合国家、省和我市的产业技术政策，且知识产权清晰。

（3）项目应在产品性能、工艺技术方面有重大创新或突破，技术水平达到省内领先或国内先进，成果处于中试、初期应用或产业化阶段，且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4）项目的成果来源，原则上是2019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获得国家、省、市科技计划支持所形成的科技成果；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医疗器械注册证、新药和新品种证书以及行业准入（许可）的科技成果；通过技术转移落户自贡的科技成果等。

（5）按要求填报《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经费必须设立专账，专款专用。

（三）软科学项目

1.支持范围

围绕市委重大决策部署，针对本指南第三部分申报领域第15项，支持对自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开展研究，为相关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2.申报要求

（1）自贡市注册运营的企事业单位（高校除外）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与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申报；双方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知识产权归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没有法律纠纷。

（2）按要求填报《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软科学项目申报书》。经费必须设立专账，专款专用。
